
(三) 经济林果类

新龙县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发展经济林木ꎬ 主要分布在县城以下 ８ 个乡、 １ 个镇ꎬ 由于县城以下气候暖

和ꎬ 日照充足ꎬ 越冬无冻害ꎬ 适合经济林木的发展ꎬ １９８５—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发展各类经济林木累计

３７􀆰 ４ 万株ꎬ 总面积 ６１􀆰 １ 公顷ꎮ 其中ꎬ 苹果树 ２８ 万株 (成片零星种植)ꎬ 零星 ０􀆰 ０３ 公顷以上小果园

３９ 个ꎬ 面积 ３２􀆰 ５ 公顷ꎻ 较成片大型果园 ６ 个ꎬ 面积 ２８􀆰 ５ 公顷ꎬ 其中雄龙西果园 ２􀆰 ６７ 公顷、 中午日

马果园 １􀆰 ２ 公顷、 和平乡苏然果园 １２ 公顷、 子拖西当巴一台果园 ４􀆰 ４ 公顷、 二台果园 ８ 公顷、 水电

局阿因果果园 ０􀆰 ３３ 公顷ꎮ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 年ꎬ 经济林有一定的产量ꎬ 能够满足县内需求ꎮ ２００２ 年以后水果 (苹果) 平均年产

量达 ７􀆰 ５ 万公斤以上ꎬ 年平均产值达 １５ 万元ꎮ 但经济林木栽植后管理不足ꎬ 林牧矛盾突出ꎬ 形成

“小老树”ꎬ 经济效益低下ꎮ

第七节　 退耕还林

一、 退耕还林工程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省、 州下达的退耕还林 (草) 任务共计 ３４００ 公顷、 荒山造林 １４００ 公顷ꎬ 主要集

中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三个年头ꎬ ２００４ 年后没有新的退耕还林任务ꎮ 退耕还林 (草) 总任

务中ꎬ ２０００ 年为 ２０００ 公顷、 ２００２ 年为 ８００ 公顷和 ８００ 公顷荒山造林、 ２００３ 年为 ６００ 公顷和 ６００ 公顷

荒山造林ꎮ
在退耕还林中ꎬ 新龙县严格遵循国家退耕还林生态优先的原则ꎬ 对水土流失严重ꎬ 沙化、 盐碱

化、 石漠化严重ꎬ 生态地位重要、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耕地进行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ꎬ 在退耕还林规

划中优先安排纳入雅砻江及其支流的源头、 两岸和道路两旁的陡坡耕地ꎮ
截至 ２００４ 年底ꎬ 新龙县已按省、 州下达的退耕还林任务ꎬ 分别在 ２０００ 年春组织全县 １９ 个乡

(镇) ９４ 个村委会 ２２９ 个村民小组 ４９７９ 户完成 ２１８０３ 块、 ２０００ 公顷退耕还林任务ꎬ 营造生态林 １０１９５
公顷、 退耕地种草 ９８０􀆰 ５ 公顷ꎻ ２００２ 春ꎬ 组织全县 １９ 个乡 (镇) ９４ 个村委会 ２２７ 个村民小组的 ４３７６
户重点完成 １０８９０ 块 ８００ 公顷退耕还林林草间作任务ꎬ 附带完成 ８００ 公顷荒山造林任务ꎬ 营造生态林

１６００ 公顷ꎻ ２００３ 年春ꎬ 组织 １６ 个乡 (镇) ７９ 个村委会 ２１０ 个村民小组的 ３９１４ 户重点完成 ９５１４ 块、
６００ 公顷退耕还林任务ꎬ 附带完成 ６００ 公顷荒山造林任务ꎬ 营造生态林 １２００ 公顷ꎮ

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和 «退耕还林条例» 规定ꎬ 严格按照各项退耕还林保

障政策和措施ꎬ 强化政策兑现ꎬ 积极加强工程建设和管理ꎮ 强化管理机制ꎬ 落实责任制ꎻ 退耕还林资

金专户储存、 专款专用、 专人管理ꎻ 稳定土地承包使用权ꎬ 实行个体承包的退耕还林政策ꎬ 坚持

“谁造谁有” 的林业基本政策ꎻ 精心组织造林补种、 严格造林质量ꎻ 认真搞好管护工作ꎬ 力保退耕还

林种苗保存率不下降ꎻ 建立健全退耕还林公示制度ꎬ 接受群众监督ꎻ 认真组织开展自查验收工作ꎻ 严

格执行 “两补两减” 政策ꎻ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 全县共计兑现补助粮食 １７９８􀆰 ８８ 万公斤 (其中大米

１０６４􀆰 ８８ 万公斤、 小麦 ７２９ 万公斤)ꎬ 兑现现金补助 ２９５０􀆰 ８９５２ 万元 (其中生活补助费 ３７８５６９３􀆰 ３０ 元ꎬ
粮食补助折现金 １１４７５８１８􀆰 ４０ 元)ꎻ 完善资料ꎬ 规范档案管理ꎻ 坚持依法治林ꎬ 保护退耕还林成果ꎻ
粮款到期停发后的生计问题ꎬ 县林业局于 ２００４ 年报请州主管部门同意ꎬ 在当年 ３ 月ꎬ 对 ２０００ 年度退

耕还草地进行改林草间种的造林作业ꎬ 以享受退耕还林同等补助期限ꎻ 按照检查验收结果ꎬ 兑现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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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粮款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县级检查验收结果ꎬ 退耕办和县财政局组织县农行、 信用联社、 邮政

储蓄所三家金融机构对 ２００５ 年度退耕还林补助费进行发放ꎮ 以财政直发的形式ꎬ 共计对全县 １９ 个乡

(镇) ３３９０ 公顷验收合格的退耕还林地兑现了 ２００５ 年度补助费 １３２１􀆰 ９３８８ 万元ꎬ 扣发了 １５６􀆰 ２ 亩验收

不合格退耕地的 ４􀆰 ０６１２ 万元补助费ꎻ 同时补发了 ２００４ 年验收不合格而 ２００５ 年验收合格的 ２０５ 公顷

退耕还林地的 ２００４ 年补助费 ８６􀆰 １１０９２ 万元 (含 ２００３ 年度现金补助 ６􀆰 １５０７８ 万元)ꎬ 对 ２００５ 年仍然

不合格的 ７􀆰 ２７ 公顷退耕还林地继续扣发了 ２００４ 年补助费 ３􀆰 ０４３６ 万元 (含 ２００３ 年度现金补助 ０􀆰 ２１７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退耕办和县财政局根据 ２００６ 年县级检查验收结果组织三家金融机构按过去的操作

模式对 ２００６ 年度退耕还林补助费进行发放ꎬ 对全县经验收合格的退耕还林面积 ５０６４３􀆰 ３９ 亩兑现补助

款 １３１６􀆰 ７２８１４ 万元 (其中 “粮改现” 补助费 １２１５􀆰 ４４１３６ 万元、 生活补助费 １０１􀆰 ２８６７８ 万元)ꎬ 同时

补发了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的补助费 １􀆰 ８３６８ 万元ꎬ 对 ２００６ 年仍然不合格退耕还林地继续扣发了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补助费 ５􀆰 ２６８ 万元 (含 ２００３ 年度现金补助 ０􀆰 １８５ 万元)ꎮ

二、 退耕还林林权颁证

县林业局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开展退耕还林地林权颁证工作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用长达半年

的时间完成外业调查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进行林权证外业调查勘验表和各类统计数据的计算机录入和内

业统计、 证本填制和发放等各项工作ꎬ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ꎬ 并与各乡 (镇)、 村、 户对所勘验的地

块、 面积进行逐一核对ꎬ 对错统、 漏统的退耕还林地块、 面积进行修正和完善ꎮ 同时ꎬ 对勘验面积小

于上报面积的乡 (镇)、 农户做出补退或退补助粮款的处理ꎬ 保证了全县 ３４００ 公顷退耕还林的面积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下旬—１１ 月初ꎬ 进行退耕还林摸底调查工作ꎮ 如实填报了有关表格并形成专题调查

报告经县人民政府审核盖章后派专人上报州人民政府和有关州级部门ꎮ 调查报告充分反映了新龙县退

耕还林规模、 存在问题和工作难度ꎬ 退耕农户的生产生活现状、 贫困原因和对退耕还林补助的依赖程

度ꎬ 向国家提出延长补助期限和仍然实行粮食实物补助、 扩大规模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国家加大

对退耕还林 “五个结合” 的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 在检查验收上对造林条件不好和后期管护难度大

的地区适当放宽验收尺度等四条建议意见ꎬ 期望得到采纳和解决ꎬ 有助于新龙县退耕还林成果巩固和

改善退耕户生产生活状况ꎮ

　 表 １４ － １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退耕还林财政直接兑付补助资金一览表 单位: 万元

年度 兑现年度 应兑现补助款 已兑现补助款
验收不合格未
兑现补助款

累计余额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 年度 １０２ ９５􀆰 ６３１８２ ６􀆰 ３６８１８ ６􀆰 ３６８１８

２００４ 年度 １３２６ １２４３􀆰 ２１３６６ ８２􀆰 ７８６３４ ８９􀆰 １５４５２

小计 １４２８ １３３８􀆰 ８４５４８ ８９􀆰 １５４５２ ８９􀆰 １５４５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补 ２００３ ６􀆰 ３６８１８ ６􀆰 １５０７８ ０􀆰 ２１７４ ８３􀆰 ００３７４

２００５ 补 ２００４ ８２􀆰 ７８６３４ ７９􀆰 ９６０１４ ２􀆰 ８２６２ ３􀆰 ０４３６

２００５ 年度 １３２６ １３２１􀆰 ９３８８ ４􀆰 ０６１２ ７􀆰 １０４８

小计 １４１５􀆰 １５４５２ １４０８􀆰 ０４９７２ ７􀆰 １０４８ ７􀆰 １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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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４ － １６

年度 兑现年度 应兑现补助款 已兑现补助款
验收不合格未
兑现补助款

累计余额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补 ２００３ ０􀆰 ２１７４ ０􀆰 ０３２４ ０􀆰 １８５ ７􀆰 ０７２４

２００６ 补 ２００４ ２􀆰 ８２６２ ０􀆰 ４２１２ ２􀆰 ４０５ ６􀆰 ６５１２

２００６ 补 ２００５ ４􀆰 ０６１２ １􀆰 ３８３２ ２􀆰 ６７８ ５􀆰 ２６８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３２６ １３１６􀆰 ７２８１４ ９􀆰 ２７１８６ １４􀆰 ５３９８６

小计 １３３３􀆰 １０４８ １３１８􀆰 ５６４９４ １４􀆰 ５３９８６ １４􀆰 ５３９８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合计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合计

４０８０ ４０６５􀆰 ４６０１４ １４􀆰 ５３９８６ １４􀆰 ５３９８６

第五章　 水利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新龙县水利电力局于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３ 日成立ꎮ １９８８ 年ꎬ 新龙县水利电力局有干部职工 ２８ 人 (含电

力公司)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 日ꎬ 新龙县电力公司与水利局分设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改为新龙县水利局ꎬ 有干部职

工 ２１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事业单位改革ꎬ 设水电科技服务中心和水政监察大队两个事业机构ꎬ 其中水利科

技服务中心下设两个股室即: 综合股、 水电科技服务股ꎮ 水政监察大队下设两个股室ꎬ 分别是水政监

察和渔政水保股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底ꎬ 编制 ２９ 人ꎬ 其中水利局 ７ 人ꎬ ５ 名行政编制ꎬ ２ 名工勤人员编制ꎻ
水利科技服务中心编制 １２ 名ꎬ ２ 名管理岗位ꎬ １０ 名技术人员岗位ꎻ 水政监察大队编制 １０ 名ꎬ ６ 名管

理岗位ꎬ ４ 名工勤人员编制ꎮ 实有职工 １８ 人ꎮ

二、 职　 能

主要负责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 等法律及配套法的实施ꎬ 监督检查和水行政复议工作ꎻ 制订全县水利发展战略规划、 中长期和

年度计划ꎻ 制订全县水利投资年度计划和有关专业规划ꎬ 并负责监督实施ꎻ 统一管理全县水资源ꎬ 负

责组织全县水资源监测和调查评价ꎬ 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ꎬ 归口管理全县

节约用水工作ꎬ 对水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ꎬ 受县政府委托协调处理部门间和乡镇间的水事纠纷ꎻ 主

管全县河道、 中小型水电和堤防的综合治理及开发ꎻ 主管全县防汛、 抗旱、 水土保持、 渔业等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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